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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

日 期：中華民國一Ｏ七年八月三十一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三點

地 點：西湖渡假村 巨蛋多功能會議廳

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 1 鄰西湖 11 號

一.出席人數

應到 123 名，實到 64 名，委託出席 26 名，共計 90 名，已達法定開會

人數。

親自出席人員 64 名:

孫 因、陳銘達、劉東澍、戴源昌、凌健星、林仁德、黃璟達、鄭慶麟、

王文清、陳國隆、黃珮瑄、王本楷、詹江瑞、蔣光輝、洪晉鈺、王萬亭、

辜長江、康文昌、蕭志恒、賴誌謙、楊雅婷、林 玲、周天倫、田汎穎、

向士賢、尤彥斌、梁淑如、黃俊明、周煜斌、鄭進生、林烱輝、鄧明勳、

黃裕逸、曾江三、陳秀峰、何麗華、林佳蓉、簡丞佐、楊政達、許柏鋒、

楊定國、周建國、林炳坤、簡鴻駿、段景森、林金龍、李建輝、褚有智、

宋瀚霖、蔡錦明、劉 靜、王訢瑋、顏閩寬、陳俊明、李廉和、張國軒、

謝錦文、韓雨生、林清貴、曾淑茵、盧 灝、張淑芬、李文章、蔡金昌。

委託出席人員 26 名:

凃明哲、江建平、洪清在、羅基雄、趙志元、劉正元、李之鑑、黃麗玲、

陳順財、邱顯營、張浩凡、王子亦、景雅琦、蔡竺欣、洪韡華、林木發、

胡勝杰、朱錦祥、張清松(桃園)、李秉森、呂賢文、張朝榮、鍾明安、

曾傳傑、陳太欣、鐘友待。

請假人員 33 名:

謝坤學、任祖植、游秀林、趙東洲、顏德松、陳鶴元、房元凱、陳鵬旭、

周天民、林子崴、方亮云、吳戊榮、林銘鎮、簡宏霖、吳燕明、曾仲傑、

黃松水、林志明、李文琪、張權忠、莊 勇、陳志明、陳裕佶、杜錦賜、

駱漢隆、許本上、張崑地、劉修銘、張博閩、馬韻婷、蔡宏明、李兆亨、

張清松(新北)。

二.團體代表出席

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孫 因 理事長

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鄭進生 理事長

桃園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宋瀚霖 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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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直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李文琪 理事長

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韓雨生 理事長

高雄市新市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黃雲昌 理事長

三.列席:

室裝全聯會 葉博文 前理事長

公共關係暨傳媒委員會 陳孟諭 媒體長

四.貴賓:

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黃銀燕 理事

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 林烱輝 副理事長

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廖文煌 名譽理事長

台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陳泓元 常務理事

台灣建築學會 趙夢琳 秘書長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空間室內設計系 黃潮岳 副教授

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居住環境&價值設計研究室

朱政德 副教授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研發處 徐靜如 專案經理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研發處 陳宏銘 先生

榮泰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賴美滿 小姐

大會主席:陳俊明 理事長 紀錄:劉美鳳 秘書長

貴賓、各公會致詞(略)

理事會報告:由陳銘達首席副理事長報告。

監事會監察報告:由韓雨生監事會召集人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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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討論提案

第 一 案 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由：106 年度收支決算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、基金收支表及現

金出納表，提請審議。

說明：一.本會 106 年度各項財務報表已編列完成，如大會手冊第 21~24

頁。

二.經 107 年 3 月 9 日第 9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過。

辦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報內政部備查。

決議：通過，報內政部備查。

第 二 案 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由：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，提請審議

說明：一.107 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，業已擬妥如大會手冊第

25~27 頁，請審查。

二.經 106 年 11 月 23 日第 9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過。

辦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報內政部備查。

決議：通過，報內政部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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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案 提案人：理事會

案由：本會 107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草案，提請審議。

說明：一.本會 107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已編列完成如手冊第 28 頁，請討論。

二.經 107 年 3 月 9 日第 9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過。

辦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報內政部備查。

決議：通過，報內政部備查。

第 四 案 提案人：李文章 會員代表 (高雄市新公會)

案由：室內設計技師法推動乙案。

說明：1.室內設計技師於前幾任理事長及莊修田教授研討相關事宜，但

一直無法順利推展。

2.技師法對人民生命財產有重要之關係，室內設計技師更應納入

技師法。

3.國內有相關室內設計科系的學生畢業後即可考取其相關證照。

辦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報內政部備查。

決議：成立評估小組及室內設計長期發展委員會共同召開討論會議，繼

續研擬推動事宜。

臨時動議:無

由主席宣佈閉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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